揭西县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处置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坚决遏制和惩处违法建设行为，妥善处置依法没收的建筑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直面问题、勇于担当、痛下决心、动真碰硬，破解没收违法建筑的执行和处置难题，拓展城乡发展空间，提高城乡治理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乡公共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处理。充分认识落实没收违法建筑执行和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保持查处违法建筑物高压态势，落实巡查防控，严格执行要求，确保处置到位，同时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依法依规，逐步解决。

坚持科学管理，分步处置。明确依法没收建筑物是将个人或单位的违法建筑物转为国有资产的行为，明晰没收行政处罚执行各环节的工作内容，明确接收单位，分步开展登记造册、安全排查整治等工作，推进没收违法建筑处置。

没收条件

行政处罚机关作出依法没收违法建筑的决定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的同时应通知违法建筑物当事人自觉履行处罚决定，交付没收的建筑物，属地乡镇（街道）负责做好当事人和入住群众的思想工作。当事人和入住群众拒不履行行政处罚，致使没收无法实现的，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或由县自然资源局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三、处置方式 

根据《中共揭阳市委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揭阳市集中开展涉土违法违规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揭委电〔2019〕1号）的有关规定，依法没收的建筑物交由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统一管理处置，按照以下方式予以处置：

（一）拆除。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相关部门共同审查认定意见，拟处置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不符合建筑质量安全、消防规范，依法应当拆除的，报请县人民政府同意后，依法组织拆除;

(二)出售。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相关部门共同审查认定意见，拟处置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建筑质量安全，满足消防规范，符合产业发展、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等条件，可以进行出售的，报请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属地人民政府对该土地进行征收，合理规划，选择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该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依法进行评估，委托县自然资源局对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时，连同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按照评估价一并挂牌。

(三)划转。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相关部门共同审查认定意见，拟处置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建筑质量安全，满足消防规范，符合划拨供地、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等条件，可以划转的，报请县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县人民政府确定该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划转方案，土地征收后，县自然资源局办理国有建设使用地使用权划拨手续。

(四)暂时性、过渡性使用：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相关部门共同审查认定意见，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建筑质量安全，满足消防规范，但是处置条件不成熟，只能采用暂时、过渡性使用的，报请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采用如下方式处置：

1.出租。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租金进行评估并公开招租。

2.临时使用。安排给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公益性单位临时使用。 

四、移交程序 

由行政处罚机关向违法建筑物所在乡镇（街道）办理移交手续，县财政局负责监督移交接工作。接受违法建筑物的地方政府负责日常管理。没收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未经批准，各地不得擅自改建、扩建、重建，不得擅自处置，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不当损失和浪费。 

交接手续包括现场查勘交接和书面资料移交:

（一）现场查勘交接须由违法建筑行政处罚机关、接收单位就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现状进行查勘(影像)记录，签字确认。

(二)书面移交资料应包括：

1.《行政处罚决定书》； 

2.依法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土地和建筑物面积等移交清单；

3.依法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坐标图纸、图(照)片等；

4.其他相关材料。

移交清单一式三份，由移出单位、接收单位和县财政局三方工作人员分别签字、盖单位公章确认。 

接收单位对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接收后，应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落实专门机构和人员认真做好管理工作，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不当损失和浪费。县财政局应落实专人负责对没收的建筑物的监督管理。

五、法律责任

单位或个人阻碍违法建筑处置机关、接收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验、移交没收建筑物的，视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单位或个人擅自占有、使用、恶意破坏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擅自改建、扩建、重建设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按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

本实施办法由县自然资源局、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二年。

    揭西县自然资源局

 揭西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揭西县财政局   

2019年11月22日


